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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物業管理公司須有效控制物業管理業務  —「良好作業指南」  

指南編號：G3/2021 生效日期：2021 年 1 月 8 日  

序言  

就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監管局」）於 2021 年 1 月 8 日發出的「物

業 管 理 公 司 須 有 效 控 制 物 業 管 理 業 務 」 的 操 守 守 則 （ 守 則 編 號 ：

C3/2021）（「守則」），監管局根據《物業管理服務條例》（《條例》）第 44

條 1向持牌人 2提供相關的「良好作業指南」（「指南」），旨在讓持牌人更

有效及專業地依循載列於守則的指引。監管局鼓勵持牌人盡力依循「指

南」行事，但未能遵從並不會被視為《條例》第 4 條所指的違紀行為。 

設立有效控制業務的機制  

守則： A(1)  持牌物業管理公司（「持牌物管公司」）須為其提供物業管

理服務（「物管服務」）的業務設立有效控制的機制。該機

制須包括以下元素：  

 建立管理團隊架構；  

 制定工作指引；  

 提供足夠人手；  

 提供足夠資源；  

 提供合適培訓；  

 有效監察；  

 定期評估；  

 適當跟進行動；  

 備存紀錄；及  
 
 監督分判商。  

                                                 

1 《條例》第 44 條訂明：「監管局如認為為執行其職能或就執行其職能作出任何事情，
屬適當之舉，該局可作出該事情。」  

2 「持牌人」一詞是指持有以下牌照的人士：物業管理公司牌照；物業管理人（第 1 級）

牌照；物業管理人（第 2 級）牌照；臨時物業管理人（第 1 級）牌照；或臨時物業管理

人（第 2 級）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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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a(1)  持牌物管公司須按守則第 A(1)段為其提供物管服務的業務設立

有效控制的機制，該機制須包括載列於守則的各項元素。  

建立管理團隊架構  

守則： B(1)  持牌物管公司須就每一個其提供物管服務的物業建立管理

團隊架構並擬備一份管理團隊架構圖表，讓員工知悉其管

理團隊架構，以助執行職務及匯報工作。  

指南  

b(1)  持牌物管公司應向員工派發及解釋管理團隊架構圖表，以助執行

職務及匯報工作。  

制定工作指引  

守則： C(1)  持牌物管公司須設立妥善的工作程序及清晰的指引讓員工

提供物管服務時有所依循。持牌物管公司須定期檢視及／

或更新有關程序及指引，以確保符合運作上的需要。  

指南  

c(1)  就設立妥善的工作程序及清晰的指引，持牌物管公司應：  

(a)  制定工作手冊，列載清晰的工作程序及指引，讓員工提供物

管服務時有所依循；  

(b) 清晰列明每一名提供物管服務員工的工作範圍，讓員工知悉

有關責任；及  

(c)  將具體的例子 3載於指引，讓員工知悉及避免可能涉及行賄或

受賄的行為。  

                                                 
3 例如向有關人士提供金錢或其他實益利益，要求該人士不要舉報有關違紀行為或收受

有關人士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實益利益以便該人士獲得有關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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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足夠人手  

守則： D(1)  持牌物管公司須與其客戶 4訂立物管服務協議及根據有關

協議安排足夠員工以提供物管服務。  

指南  

d(1)  持牌物管公司須除按守則第 D(1)段提供足夠員工外，亦應按有關

物業的實際情況（例如有突發事故），調派適當員工（例如專職處

理突發事故的員工）以提供物管服務。  

d(2)  如有員工缺勤或離職但未能找到替補員工時，持牌物管公司應作

出適當的人手及工作調配安排（例如：聘請臨時或兼職員工），以

減少對提供有關物業管理服務的影響。  

d(3)  持牌物管公司須確保符合監管局指明的持牌物業管理人最低人

手比例。在可行的情況下，聘用的持牌物業管理人人手比例應高

於監管局指明的比例，以便當持牌物業管理人有流失時，持牌物

管公司仍能符合有關比例的要求。  

提供足夠資源  

守則： E(1)  持牌物管公司須提供工作上所需及合適的物品及工具，讓

員工可在安全的工作情況下有效地提供物管服務。  

指南  

e(1)  如員工進行清潔、消毒或高空工作時，持牌物管公司應參考由勞

工處及／或職業安全健康局發出的有關指引及遵從相關法例的

要求，向員工提供足夠的防護裝備，例如手套、口罩、眼罩、合

適的工作平台、安全帽、安全吊帶等，讓員工可在安全的情況下

有效地工作。  

                                                 
4 「客戶」一詞的定義與《條例》第 16 條所述的「客戶」相同，即「就獲某持牌物業管
理公司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物業而言，指—（ a）該物業的業主組織；及（ b）就該服務
支付或有法律責任就該服務支付管理費的該物業的業主」。在此定義下，租客不是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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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合適培訓  

守則： F(1)  持 牌 物 管 公 司 須 向 其 提 供 物 管 服 務 的 員 工 提 供 合 適 的 培

訓，讓員工能符合有關工作程序及指引執行職務，並對未能

按有關工作程序及指引提供物管服務的員工加強培訓。  

指南  

f(1)  持牌物管公司須提供的培訓應包括有關誠信的培訓。持牌物管公

司亦應定期安排簡介會，向相關員工講解最新的規例或守則。在

可行的情況下，於每天開始工作前，持牌物管公司應向相關員工

作出簡報，並引用具體例子向員工闡釋相關的規例或守則。  

f(2)  持牌物管公司亦應盡量安排及鼓勵相關員工持續進修以增加有

關物管服務的知識。  

有效監察  

守則： G(1)  持牌物管公司須持續及有效地監察提供物管服務員工的工

作和行為，並定時進行審查，以確保員工依循有關工作程

序及指引行事。  

指南  

g(1)  為持續及有效地監察員工，持牌物管公司應適時進行突擊抽查和

在可行的情況下，使用「神秘顧客」方式進行審查。如審查發現

有不妥之處，持牌物管公司應作出合適的跟進行動，例如修訂有

關工作程序或指引，及向涉事員工加強培訓等。  

定期評估  

守則： H(1)  持牌物管公司須定期對提供物管服務的員工的工作表現作

出評核，以確定員工有否依循有關工作程序及指引行事，

並考慮是否需要加強培訓或提供進一步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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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h(1)  在評核有關員工的工作表現時，持牌物管公司可參考有關業主組

織的意見（如有），對相關員工的工作表現作出每年最少一次的書

面評核。  

適當跟進行動  

守則： I(1)  持牌物管公司須對沒有依循有關工作程序及指引行事的物

管員工採取適當跟進行動。  

指南  

i(1)  持牌物管公司應就沒有依循工作程序及指引的的員工採取適當

的跟進行動，包括提供及加強培訓、作出定時提示、勸喻、口頭

／書面警告、調職及解僱等，以防止發生類同行為。  

備存紀錄  

守則： J(1)  持牌物管公司須就執行守則備存不少於三年的相關資料及

文件。  

指南  

j(1)  持牌物管公司須備存的相關資料及文件應包括有關的工作手冊、

培訓紀錄、評估及處分紀錄等。  

監督分判商  

守則： K(1)  如持牌物管公司將全部或部份的物管服務分判給分判商或

服務提供者，則該持牌物管公司須對有關分判商或服務提

供者作出合適的監督，不論有關分判商或服務提供者是否

持有物業管理公司牌照。  

指南  

k(1)  持牌物管公司在可行的情況下應將守則的部份或全部有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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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誠信條款（見附錄）載列於與分判商或服務提供者訂立的協議

內。  

k(2)  為有效管理分判商或服務提供者，持牌物管公司應合理地處理與

分判商或服務提供者的關係。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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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誠信條款範本 

資料保密 

(1)  除為本合約目的外，分判商不得使用或洩露 [物業管理公司的名稱 ]（以

下稱為僱主）在本合約或任何隨後通訊或文件中提供的任何資料。就本

合約而言，向任何人士或代理人所披露的任何資料須嚴格保密，並須按

「需要知情」的基準披露，且在為本合約的目的而必需的範圍內披露。

分判商須採取所有必要措施（包括在適當情況下透過紀律守則或合約

條款），確保該等人士或代理人不會就本合約以外的目的而洩露該等資

料。分判商須就其或其僱員或代理人違反前述保密條款而引致或與其

有關而直接或相應引致僱主可能經受、蒙受或招致的所有任何性質的

損失、債務、損害、費用、法律費、專業及其他開支，對僱主做出彌償，

並使僱主獲得彌償。  

防止賄賂 

(2)  在開展與本合約有關的業務時，分判商須禁止其參與本合約的僱員及

代理人提供、索取或接受《防止賄賂條例》（香港法例第 201 章）所定

義的任何利益。  

申報利益衝突 

(3)  分判商須要求其參與本合約的僱員及代理人以書面方式向分判商申報

其個人／財務利益與他們在本合約有關的職責之間的任何衝突或潛在

衝突。若該等衝突或潛在衝突已在申報中披露，則分判商須立即採取必

要的合理措施，盡可能緩解或消除所申報的衝突或潛在衝突。  

(4)  分判商須禁止其參與本合約的僱員參與除履行本合約外的任何工程或

工作（無論有無薪酬），而該等工程或工作會造成或可能引起其個人／

財務利益與其職責間的衝突。分判商亦須要求其代理人以合約條款的

方式對其僱員施加類似限制。  

(5)  分判商須採取所有必要措施（在適當情況下包括以紀律守則或合約條

款的方式）確保其僱員及代理人了解本條款中的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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